
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

公 告

本院受理的苏州德第士商贸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经

清算组清理未发现公司财产及财务资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院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

作出（2023）苏 0582 强清 4-2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终结该

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特此公告

二 O 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


